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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 13.10B條而作出。

茲載列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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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延长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

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簿记建档时间的公告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[2017]2019 号”文件核准，华电国际

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国际”或“发行人”）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。 

根据《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

期）发行公告》，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 13:00-15:00 以簿记建

档形式向市场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。 

因簿记建档日市场波动较大，经发行人和全体簿记参与人协商一致，现将簿

记建档结束时间延长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 17:00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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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续期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簿记建档时间的公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发行人：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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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主承销商、簿记管理人：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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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席主承销商：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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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席主承销商：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